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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2020 学年校办字 31号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机关各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 

为维护良好的校园秩序，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，学校

决定加强校门管理，实施校门管控。《中国人民大学校门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经 2019—2020 学年第 4 次校

长办公会审议原则通过，按照会议精神修改后经学校批准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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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    第一条 为保障广大师生员工安全，保证教学科研等活动正

常开展，根据国务院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、教育

部《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》等相关法规和规章，按照

“出入留痕、管理有序”的工作原则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全体师生员工及其他出入我校的人员，均应遵守本

规定。   

第三条 如遇学校举办重大活动或其他必要情况需临时调整

校门管理措施的，按照学校或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另行安排。 

第二章  校门管理 

    第四条 学校校门管理由保卫处（部）具体负责，实行闸机

自动刷验和门卫执勤人员人工查验相结合的措施。 

第五条 本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区住户出入校园，应主动通过

人脸识别系统验证，或刷验校园一卡通、居民身份证等。 

家属区住户直系亲属、合作单位人员、附属中小学教职员工、

校内宾馆住宿人员等出入校园，应主动刷验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

件。 

我校校友出入校园，应主动刷验校友卡、居民身份证等有效

证件。 



- 3 - 

所有人员出入校园均应配合门卫执勤人员的检查和管理。 

第六条 校外人员因校内施工，举办活动、会议和培训班等，

可由相关单位提前 3 个工作日到保卫处（部）办理出入校园相关

手续。 

第七条 媒体、记者入校采访、拍摄，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

并经学校党委宣传部批准，在保卫处（部）备案后，方可入校。

入校后要遵守学校相关规定，配合门卫执勤人员检查核验。 

第八条 未办理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、机动摩托车禁止

入校。符合入校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出入校门时，须推车步行通过

闸机并刷验，主动配合门卫执勤人员的检查和管理。 

快递三轮车由知行区校门进出，其他经学校允许进出的三轮

车一律由东北校门进出。 

第九条 各类货车由东北校门进出校园。 

七座以上大客车（不含七座）入校需提前 1 个工作日向保卫

处（部）提交申请，经审批通过后方可入校。 

第十条 拒绝通过上述方式入校或拒不配合校门检查和管理

的人员或车辆，门卫执勤人员有权拒绝其入校。 

门卫执勤人员有权对人证不符的情况进行处置。 

第三章  违规处置 

第十一条 入校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管

理规定，不得影响、扰乱校园秩序。情形严重者，保卫处（部）

将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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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进入校园： 

（一）携带宠物、放生物； 

（二）拟进校摆摊设点、兜售商品、散发张贴广告、收集废

品及进行其他未经许可的活动； 

（三）校外人员因醉酒或因其他原因意识不清； 

（四）使用假冒、伪造证件； 

（五）未经许可携带管制刀具或易燃易爆等危险品； 

（六）故意损坏闸机或其他门卫设备设施； 

（七）不服从管理、与门卫发生冲突等扰乱校门管理秩序； 

（八）在我校有违法违规记录； 

（九）有其他可能影响校园安全和秩序的行为。 

第十二条 所有出入校的师生员工，如有违反本管理规定但

未涉嫌违法的，保卫处（部）将视其情节及后果，向其所在单位

或在全校范围内通报。 

第十三条 所有出入学校人员违反本管理规定，蓄意破坏闸

机等公共财物或造成门卫执勤人员人身伤害的，除依法依规赔偿

外，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第四章  组织保障 

    第十四条 保卫处（部）负责对门卫执勤人员进行上岗培训，

监督检查其执勤情况。 

    第十五条 保卫处（部）负责在各门卫岗位配备必要的执勤、

反恐防暴及防护器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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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六条 门卫执勤人员对发生在校门附近的异常情况，应

及时处置，第一时间上报或报警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    第十七条 学校授权保卫处（部）根据本规定，结合日常工

作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 

   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（部）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校领导。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2月26日印发   


